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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《天津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有关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市科技局进行了文件清理工作，决定对下列6部文件予以废止：
    一、关于印发《天津市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津科政〔2013〕225号）。
　　二、天津市科委关于印发《天津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的通知（津科外〔2014〕13号）。
    三、市科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考核评估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（津科合〔2017〕64号）。
    四、市科委关于印发天津市技术领先型企业认定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（津科规〔2018〕8号）。
    五、市科委关于印发《天津市产业技术研究院认定与考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津科规〔2018〕7号）。
    六、市科技局关于印发天津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的通知（津科规〔2019〕1号）。
     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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